关于申报2011年争创亮点工作的通知
各医疗卫生单位:

为有计划地推动全县卫生系统争创工作亮点,促进争创目标的有序推进,确保争创目标的如期实现,希各单位按所附表式将争创项目以书面及电子版两种形式，于5月10日前上报局办公室,乡镇卫生院可申报1-3项,县直单位可申报3-5项。

联系人：徐传明

E-mail：gywsj@yahoo.cn
二〇一一年五月三日

卫生系统2011年争创亮点工作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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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点工作指：①某项工作在国家、省内处于领先水平（全省前5名或苏北前2名）；②被国家或省主管部门认可的先进经验，包括省及以上领导批示；③在全市有一定影响的重大项目、创新办法或独创性成果；④乡镇卫生院在全县有一定影响的重大项目、创新办法或独创性成果。
